
教 务 处 通 知

教通〔2017〕22 号

关于试用教务系统“场地预约申请”功能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、部门：

为有效解决公共教室管理过程中出现的排课、排考及其他教学相

关活动等环节出现的教室使用冲突问题，为师生提供更方便、快捷的

场地申请途径，及时准确掌握、统计教学场地使用管理信息，教务处

决定从本学期第 9周（5月 1 日）起，临时使用公共教室需通过教务

系统“场地预约申请”功能进行网上预约申请，现将有关注意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1、凡属教务系统正常排课时段外的其他教学相关活动、学生社

团、协会及班级活动等临时使用公共教室，均要提前预约申请。

2、因教务系统“场地预约申请”功能仅向教师开放使用，故学

生社团、协会、班级等开展活动临时使用教室时，需通过指导老师或

辅导员以“教师角色”登录教务系统后方可预约申请。

3、校外单位、公司、企业及培训机构等第三方到校开展活动需

要场地者，校内联系部门务必严格审核把关，杜绝不良现象发生。

（特别强调说明．．．．．．：校外第三方到学校教室开展活动，校内联系部

门负责人在“教室借用单”签署审批意见时应包括以下内容：“……

为……所用”；承诺“在所借教室进行的一切活动不违法国家法律法



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，活动内容已经学校规定的相关部门审批通过”；

“申请免费借用”；……）。

4、场地预约申请具体操作步骤详见“教务系统‘场地预约申请’

操作流程”（附件），若有疑问请拨咨询电话：0879-3088783。

教务处

2017 年 4 月 27 日



附件：

教务系统“场地预约申请”操作流程

1、登录教务系统（网址：http://172.16.1.88/xtgl/dl_loginForward.html）：

2、登录成功进入教务系统，点击“场地预约申请”：

3、在“场地预约申请”页面点击“按空闲教室预约”，依次设置“周次”、“星

期”、“节次”信息，点击“查询”，即可显示“空闲场地信息列表”：



4、在“空闲场地信息列表”中勾选满足需求的空闲教室，点击右侧橙色栏目：

5、在弹出的“场地信息”栏目中依次填写完善借用原因、电话、借用详细原

因、是否使用设备等信息，点击“提交申请”，弹出“提交成功”窗口：



6、返回“场地预约申请”页面，点击“已预约教室”，勾选预约场地记录，点

击“打印”：

7、在弹出页面点击“打印”或“输出”（建议点击“输出”，直接打开或下载

PDF 格式后再打印），A4纸打印“教室借用单”：

8、申请人将“教室借用单”交申请部门领导详细签署审批意见，报教务处 212

室进行场地预约审核，审核通过即可使用预约教室。


